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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域外法的查明与适用始终是影响裁判结果的重要环节。

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或法院依冲突规范确定应适用域外法时，相关法律能否被

准确查明，直接关系到权利义务的认定及裁判的可预期性。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涉外商事纠纷数量持续增加，域外法查明逐渐成为司

法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传统主要依赖当事人提供的查明模式，已难以完全回

应实践需求，法院在查明路径、制度工具和裁判说理方面均面临新的挑战。

《上海涉外商事审判域外法查明白皮书（2015—2021）》系统总结了上海法院
在涉外商事纠纷中域外法查明领域的实践经验与制度探索，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相关

机制的运行情况。本系列推送即以该白皮书为基础，通过分专题方式梳理域外法查

明的制度结构与实践路径，并结合必要的延伸分析，对我国域外法查明制度作出整

体性观察。

1
域外法查明的方式与途径

域外法查明的方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

海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中域外法查明方式多样，采用当事人提供+法院依职权查明
+专业机构、专家辅助查明的多维方式，鼓励利用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整合、统筹共建
的统一域外法查明平台以及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查明制度。积极拓展查明途径，实

践中既有法官当庭利用互联网平台查询域外法的方式，也有当事人根据公开出版法

律学术书籍及本国已生效裁判文书等合理途径提供域外法律的方式。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Cova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诉佳啤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法院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金融管理委员会网站查得

《2004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及修订案英文版，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英属维
尔京群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委托专家证人出庭发表的意见，共同查明了涉



英属维尔京群岛相关法律，解决了该案法律适用争议。

查明域外法的分工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域外法或法院根据冲突法规范确定适用域外法的情况

下，均涉及域外法查明工作。上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域外法查明按途径可细分

为当事人直接查明、当事人委托专家查明、法院委托专家查明和法官直接查明（见

表1）。当事人协议选择域外法的情况下，查找义务主体以当事人为主，查找形式如
提供法律来源网站或提供当地律师的法律意见书等；法院依职权查明的情况下多数

由法院委托外国法查明中心的法律查明专家进行查明，少数情况下由法官直接查

明。

2
环仲点评：涉外商事纠纷域外法查明的特殊性

查明目标的交易导向性较高

涉外商事纠纷域外法查明的核心目标是服务跨境商事交易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这与涉外民事（如婚姻家庭、侵权）、涉外行政领域的域外法查明存在本质差异。

民事领域的域外法查明多围绕人身权、亲权等基本民事权益的救济展开，查明范围

集中于身份认定、损害赔偿标准等基础性规则；行政领域则聚焦于跨境行政监管的

合法性边界，查明内容多为他国行政监管法规。而涉外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决定了其

查明需精准匹配交易类型（如国际贸易、跨境投资、金融衍生品交易等），不仅要

查明实体性交易规则，还需覆盖合同解释、违约责任、商事主体资格、跨境支付结

算等兼具专业性与交易关联性的特殊规则。此外，商事交易的营利性特征使得查明

需兼顾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与交易习惯的兼容性，例如对国际贸易术语、行业惯例的

查明需求远高于民事、行政领域，而这些内容在其他领域的域外查明中往往不涉及

或仅为次要内容。

查明结果的效力关联性较强

涉外商事纠纷域外法查明结果对裁判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及对后续交易的延续性

影响，均远超涉外民事、行政领域。在涉外民事领域，即使域外法查明存在瑕疵，

法院可通过适用法院地法或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快速作出裁判，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

多局限于个案；涉外行政领域的域外法查明仅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辅助判断依据，



核心仍以国内行政法为准，查明结果的影响力有限。而涉外商事纠纷中，域外法往

往是合同准据法或侵权行为地法，查明结果直接决定合同的效力、履行方式、违约

责任划分以及交易的合法性，一旦查明出现偏差，可能导致裁判结果完全逆转，给

当事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更关键的是，涉外商事裁判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查明

结果不仅影响个案当事人，还会对同类跨境交易的交易结构设计、风险防控措施产

生延续性影响。此外，商事领域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适用更为审慎，法院通常仅在

域外法内容严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才予以排除，这使得查明结果

被采纳的概率远高于民事领域，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裁判和交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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